
法規名稱：臺北市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3 月 0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4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北市都建字第 10931489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6點條文；並自 109年 3月 24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街區及公寓大廈整體

    更置美化建築物附設廣告物，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廣告物美化更置：

    （一）具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臨接計畫道路長度達一百公尺以上者。

    （三）臨接計畫道路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組織且向本府完成報備登記之

          公寓大廈或社區。

    （四）本府進行社區營造或廣告物更新計畫之街區。

    （五）其他具有特殊風貌或完整經營型態街區範圍。

三、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程序：

    （一）申請人應具下列任一資格：

          1.依法完成報備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2.經街區推舉之代表人。

          3.在本府進行社區營造或廣告物更新計畫之街區各廣告物使用人。

    （二）申請人須檢附下列資料，惟如有偽造文書、侵害他人權力等情事，由申請人依法

          負其責任︰

          1.申請人基本資料表。

          2.廣告物設計製作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影本。

          3.廣告物設計製作經費明細表。

          4.廣告物安全證明書及材質切結證明書。

          5.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6.設置處所同意書。

          7.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正本。

          8.更置街區之都市計畫圖（註明鄰接道路名稱）。

          9.現有已設置廣告物商家十戶以上設置處所所有權人及廣告物使用人同意配合更

            置廣告物之同意文件。

         10.屬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者，若其規約已向本府報備有案並對廣告物之設置有所規

            定，應檢附規約並依規約規定辦理。



         11.廣告物基本資料表（含廣告物所有人姓名、商號、處所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影

            本或營利繳稅證明影本）。

         12.本點第二款第三目之經費明細表含設計費用者，需檢附現況評估、整體規劃設

            計構想說明（含現有廣告物保留或更新建議）、街區現況照片、竣工模擬圖。

         13.廣告物規格、型式、材料、單價分析及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比例尺不得小於

            三十分之一）及設置位置現況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六十分之一）。

         14.依本點第一款第三目之申請人，應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定之文件及圖說，免附

            本款第九目及第十二目文件。

四、補助額度如下：廣告物補助金額依實際設計及製作經費實報實銷方式核計之，但每一商

    家（戶）補助金額不得超過五萬三千元。

五、補助方式及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案件經圖說審查通過者，發給廣告物設置許可函，申請人於更置完竣後續依

          規定辦理廣告物許可證及補助款請領事宜。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駁回申請；其得補正者，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三）本局受理之申請案，得邀請本府相關機關及公會進行審查。但申請案件業經社區

          營造或街區更新計畫相關主管機關審定者，依其審定內容辦理。

    （四）申請案件經費補助依申請審核通過之順序及考量年度預算額度辦理。

    （五）申請人應於收到廣告物設置許可函後，轉知廣告物所有人於二個月內依核准圖說

          完成廣告物更置，並依規定申請許可證，逾期未申請者，廣告物設置許可函失其

          效力。

六、更置完竣辦理補助款請領，應檢附廣告物裝置前後照片、切結書、補助項目收據或發票

    （正本）及申請人領據，經本局核定後，依領據所附匯款資料，撥付予申請人，申請人

    並應依法申報所得稅。

七、依本作業須知核定補助申設之廣告物，非經本局許可，不得擅自變更規格、形式、材料

    或遷移地點；違者，由本局依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處理。

八、依本作業須知核定補助之辦理申請案，應依相關核銷領據及申請、證明文件，作為本局

    辦理補助案件成果考核之參據。

九、本作業須知廣告物補助金額依實際製作經費實報實銷應達該年度經費預算百分之六十以

    上為績效衡量。

十、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不得重複並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

    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

    款項。



十一、本局對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請領之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

      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

      申請人提出之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二、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申請補助經費辦理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

      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十四、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留存受補助經費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

      ，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

      、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

      確實辦理者，本局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對提出

      之案件停止補助一至五年。

十五、受補助之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六、本作業須知執行，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內容辦理。

十七、本須知所需經費，由建管處年度編列預算支應，總經費以年度預算經費為限。

十八、本作業須知自發布日施行。


